
乳山市人民政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乳政复决字〔2021〕39号

申请人：矫某某，男，住址：山东省乳山市崖子镇
被申请人：乳山市公安局

法定代表人：刘新  职务: 局长

住所地：乳山市胜利街68号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2021年10月11日对其作出的乳公（崖）行罚决字〔2021〕10399号行政处罚决定，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。本机关于2021年12月10日收到该申请并依法予以受理。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、依据。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称，申请人的房子严重损失系乳山市某金矿造成，申请人因此逐级走访，不存在越级走访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处罚应予撤销。

被申请人称，一、本案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。被申请人调查

后认为，申请人的陈述、证人证言、书证材料等证据足以证实，申请人于2020年1月17日，以反映因某金矿施工导致所住房屋存在安全隐患问题为由，到山东省信访局走访，被乳山市公安局崖子派出所予以训诫、崖子镇党委批评教育。2020年5月23日在崖子派出所，经派出所所长及镇党委工作的耐心劝导，申请人在当日签署了保证书，保证不会再上访。2021年8月5日，申请人不听劝阻不通过合法途径和法定程序表达诉求，再次以同一事由到国家信访局进行越级走访。
法律适用正确。2021年10月11日，被申请人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十六条第（四）项“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的拘留，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重的，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：……（四）其他寻衅滋事行为”之规定，对申请人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作出了乳公（崖）行罚决字〔2021〕10399号行政处罚决定，给予其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。因申请人已满七十周岁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十一条第（三）项“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依照本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，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：……（三）七十周岁以上的”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决定对其不送拘留所执行。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认为此案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程序合法、法律适用正确，请求行政复议机关予以维持。

为证实自己的主张，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被申请人作出的乳公（崖）行罚决字〔2021〕1039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证据。

为证明自己的主张，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此案卷宗，包括案件来源，受案登记表，传唤证，询问笔录，吸毒现场检测报告书，前科查证，身份证明，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，行政处罚告知笔录，行政处理审批表，行政处罚决定书，接受证据清单，国家信访局人民群众信访登记表，情况说明，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，保证书，乳山市公安局训诫书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等证据依据。

经审理查明：2020年1月17日，申请人以反映因某金矿施工导致其所住房屋存在安全隐患问题为由，到山东省信访局走访，被乳山市公安局崖子派出所予以训诫、崖子镇党委批评教育。2021年8月5日，申请人不听劝阻、不通过合法途径和法定程序表达诉求，再次以同一事由到国家信访局进行越级走访。被申请人以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为由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十六条第（四）项之规定，于2021年10月11日作出了乳公（崖）行罚决字〔2021〕10399号行政处罚决定，给予其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。因申请人已满七十周岁，被申请人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十一条第（三）项之规定，决定对申请人不送拘留所执行。申请人不服，于2021年12月10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。

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予以证明。

本案涉及的焦点问题是：申请人是否实施了寻衅滋事的违法

行为。申请人认为，其为逐级走访，不存在越级走访，行政处罚决定应予撤销。被申请人认为，现有证据足以证实，申请人越级走访的行为违法。

本机关认为，对于申请人在2020年1月到山东省信访局走

访这一行为，乳山市公安局崖子派出所已经对其予以训诫、崖子镇党委也给予其批评教育。2020年5月23日，申请人也签署了不越级走访、到省进京上访的保证书。2021年8月5日，申请人再次越级走访，被申请人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十六条第（四）项，对申请人作出的乳公（崖）行罚决字〔2021〕10399号行政处罚决定，并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十一条第（三）项之规定决定对其不送拘留所执行的处罚决定并无不当。故，对申请人的主张，本机关不予支持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乳公（崖）行罚决字〔2021〕10399号行政处罚决定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乳公（崖）行罚决字〔2021〕10399号行政处罚决定。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乳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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